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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行政行为的实施形式中，惟独行政处罚有单行的法律

，对行政处罚作出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因此应当作为司法

资格考试复习的重点。在历年的考试中，行政处罚也是出题

的重点。所谓行政处罚是指享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或法

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依法应当给予

处罚的行政相对人所实施的法律制裁行为。对行政处罚的把

握，重点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节 行政处罚的原则 [考试大

纲要求] 行政处罚的原则（处罚法定原则，处罚公正、公开原

则，一事不再罚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保障权利原

则）。 [内容指导] 行政处罚直接关系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

而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处罚法定原则，指行政处罚必须严

格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包括4个基本要求：处罚设定法定；实

施处罚的主体法定；处罚依据法定；处罚程序法定。作出处

罚行为必须遵循法定程序，“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

无效”。处罚公正、公开原则，指行政处罚的设定与实施要

公平正直，没有偏私。处罚公正原则体现在实体公正与程序

公正两方面。实体上的公正，要求行政处罚无论是设定还是

实施都要处罚相当。程序上的公正，要求实施处罚的过程中

，处罚主体要给予被处罚人公正的待遇，充分尊重当事人程

序上所拥有的独立人格与尊严，同时行政处罚的设定与实施

要向社会公开。一事不再罚原则，指针对行政相对人的一个

违法行为，不能给予多次的处罚。行政处罚以惩戒为目的，



针对一个违法行为实施了处罚，就已达到了惩戒的目的，如

果再对其进行处罚，则是重复处罚，违背了处罚相当，有失

公正。从操作层面讲，一事不再罚原则有两个要点：一是同

一行为，二是同类处罚，同类当然目前限于罚款。处罚与教

育相结合原则，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处罚时，要注意说服

教育，纠正违法，实现制裁与教育双重功能。根据这一原则

，实施处罚时，对有关相对人主动削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等情形的

，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免于处罚。 保障权利原则，指在行政

处罚中要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应让无辜的人

遭受处罚，而必须让违法的人得到公正的处罚，受到违法处

罚的人得到补救。为保证其实现，法律赋予相对人在处罚的

过程中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申请复议权、提出诉

讼权以及赔偿请求权。这些权利对于实施处罚的行政主体是

一种义务，不能随意加以剥夺或限制。 [考点提示]本节考点

是行政处罚原则的内容及一事不再罚原则的法条体现。 第二

节 行政处罚的种类与设定 [考试大纲要求] 行政处罚的种类（

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

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执照，行政拘留，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设定（法律的设定权、行政

法规的设定权、地方性法规的设定权、行政规章的设定权）

。 [内容指导] 行政处罚的种类，是行政处罚外在的具体表现

形式。根据不同的标准，行政处罚有不同的分类。以对违法

行为人的何种权利采取制裁措施为标准，行政处罚可分为人

身自由罚、行为罚、财产罚和声誉罚，这是行政法学上通常



采取的分类。人身自由罚，即在一定期限内对违法行为人的

人身自由权进行限制或剥夺的行政处罚措施，如行政拘留。

财产罚，是强迫违法行为人交纳一定数额金钱和物品，以使

其财产上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处罚措施，一般适用于以营利为

目的或者给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等种类的行政违法活动，如罚

款、没收财物。行为罚，是限制和剥夺违法行为人某种行为

能力，使其不能从事某种活动的处罚措施，它是通过对违法

者的行为能力加以剥夺或限制，也可称之为能力罚，如责令

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声誉处罚，是指对

违法行为人予以谴责和告诫，使其荣誉、信誉或其他精神上

的利益受到一定损害的处罚措施，属于较轻微的行政处罚，

一般适用于情节轻微或者实际危害程度不高如警告、通报批

评。行政处罚的设定，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在法律规范中规定

行政处罚的活动，其实质就是处罚设定的权限划分。设定权

具体可以分为创设权与规定权，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一）法律的设定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可以创设

各种行政处罚，且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的创设拥有专

属权。人身自由权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限制人身自

由是最严厉的处罚，只能由法律进行创设，其他任何形式的

规范性文件都不得加以设定。（二）行政法规的设定权由国

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在设定行政处罚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可以创设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各种行政处罚；二是法律对

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必须在法律规定

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三）

地方性法规的设定权地方性法规的设定权也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可以创设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



政处罚；二是在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作出行政处罚

规定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

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四）行政规章的设定权行

政规章属于效力等级较低的法律规范，其创设权有限：只能

在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创设一定数额的罚款和警告

的处罚。行政规章主要是拥有行政处罚的规定权，可以在法

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

具体规定。除上述法律、法规、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都不得对行政处罚加以创设。 [考点提示]本节考点为法律、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行政规章的设定内容是什么。 第三

节 行政处罚的实施 [考试大纲要求] 行政处罚的实体主体（行

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

行政处罚的管辖（地域管辖、级别管辖、指定管辖），行政

处罚的适用（应变处罚的构成要件、不予处罚的规定、从轻

或减轻处罚、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